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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杭州这笔专项资金你知道吗？申报指南新鲜出炉
！

公司名称 杭州好又快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置鼎时代中心4幢632室

联系电话 0571-87911962 17764573265

产品详情

想要让你的文化旅游项目在杭州这片热土上绽放光彩吗？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正式宣布：2024年杭州
市文旅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现已开启啦！这笔专项资金，正等着你来申请！申报范围是什么？具体流程又
是什么？这份申报指南已经新鲜出炉！

根据《杭州市加快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实施细则（试行）》（杭文广旅游局〔2023〕53号）
（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和《杭州市级“平急两用”旅游居住设施建设财政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杭财教〔2023〕44号），现将2024年杭州市文旅专项资金申报工作事项通知如下：

2024年市文旅专项资金补助项目范围为在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完成实施或获得相应资格或
成果且符合申报要求的项目。申报类项目已获得我市其他市级财政性专项资金资助或奖励的不得申报。

免申报项目范围

获得相应资格或成果的项目，扶持单位无需申报，直接按补助标准给予补助。当年度获得多资格或成果
的，按照从高不重复原则补助。

免申报项目具体包括：



�国家5A级旅游景区、國家级旅游度假区补助

�宋韵杭式生活体验基地、体验点补助

�演艺新空间和演艺示范项目补助

�國家级、省级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旅游休闲街区补助

�省级“百县千碗”特色小镇、特色街区补助

�國家级、省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补助

�国家、省、市级民宿补助

�国家五星级饭店、國家级“金树叶级”绿色旅游饭店、國家级金鼎级文化主题旅游饭店补助

�新评定星级旅行社补助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补助

�國家级、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补助

�國家级、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载体补助

补助对象

补助对象为符合补助政策要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以及在杭州市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的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和社会团体。有以下情形之一不予补助：两年内（自本通知印发之日前2年至
补助资金文件印发日期之前）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
数额罚款等处罚等重大违法记录的；被列入严重失信名单的。较大数额罚款标准参照《浙江省实施处罚
适用听证程序较大数额（价值）标准》（浙司〔2022〕94号）文件执行。

补助流程

市文广旅游局根据相关资格或成果文件和补助标准拟定补助对象和补助金额，区、县(市)有同类扶持政
策的，按照市区二级财政补助就高不重复原则，可对拟定补助对象和补助金额提出反馈意见。

市财政补助资金文件下达后，根据市惠企政策上线“亲清在线”相关要求，市财政直接支付的免申报类
项目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在“亲清在线”上线补助政策，并通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亲清在线”付款账
户兑付补助资金。

市财政转移支付到区、县(市)财政的免申报类补助项目，由各区、县(市)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在“亲清在
线”上线补助政策，在对接属地财政落实补助资金后，将补助资金打入本单位“亲清在线”付款账户后



完成兑付。

非遗传承人补助不是惠企政策仍在线下拨付，不在“亲清在线”兑付。

需申报项目范围和要求

1.重大旅游项目。申报项目为已列入省级、市级重大项目库的旅游项目，包括对推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
，促进旅游业转型升级，综合带动、示范效应较好的重大旅游休闲项目；“文旅金名片”培育项目；多
业态融合，特别是文旅融合项目；各类旅游景区景点提升改造建设项目；市级“平急两用”旅游居住设
施项目。申请补助资金的单个项目投资总额5000万元（含）以上，建设期一年（含）以上并已完成实施
。依据建设项目立项批复，分期和分阶段投资建设项目，原则上只能申报一次补助。

2.“微改造、精提升”项目。申报项目为已列入浙江省旅游业“微改造、精提升”示范点培育名单，能
充分挖掘利用文化内涵、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促进我市旅游接待服务提档升级的“微改造、精提
升”项目，项目投资额100万元（含）以上。

3.文旅融合新业态、新产品项目。申报项目为推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促进旅游业转型升级，将茶叶、
丝绸、工艺美术、中医药等传统经典产业历史遗存、生产场景以及其他转化为综合带动、示范效应较好
的旅游产品，促进文旅等多元融合的新业态、新产品项目。

4.智能交互沉浸式旅游体验项目。申报项目要求为：一是项目持续开放。应在杭州行政区域范围内，依
托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工业遗产、博物馆等场所或相关空间，开放状态正常，发展前景良好
。二是项目面向游客。项目在性质上属于面向消费端的旅游产品，具备相应的旅游接待服务设施和相对
完善的运营管理服务等制度，且具备一定的复游率。三是项目科技含量高、互动体验感强。项目是基于5
G、超高清、增强现实、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充分体现旅游与科技的深度融合，提
供较强的沉浸式体验和互动感受，创新提升游客的多维旅游体验。四是项目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项目处于行业领軍地位，具备长期运营发展的可持续性或者可复制可推广的可行性。项目不存在政治
导向、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申报日前二年内在内容安全、生产安全、生态环境等方面未出现违法违规
问题。

5.夜间休闲消费项目。申报项目为“夜演、夜宴、夜宿、夜游、夜购、夜娱、夜读”等夜间休闲消费产
品和活动。

6.旅行社招徕境外来杭过夜游客。申报单位为持有旅行社经营业务许可证开展入境旅游业务的企业。

7.入境旅游包机。申报单位为持有旅行社经营业务许可证开展入境旅游业务的企业。

8.旅游企业境外促销。申报单位应为参加由市文广旅游局统一组织的境外宣传促销活动的涉旅行业协会
、企业（主要包括景区、宾馆、饭店、旅行社、社会资源国际旅游访问点、特色潜力行业相关企业等）
。各涉旅行业协会、企业自行组织的境内外宣传促销活动不在补助范围内。



9.宾馆饭店无障碍设施改造项目。按照相关国家及地方标准已完成创建和评定的各类旅游饭店根据残疾
人无障碍设施设计建设要求，对残疾人专用通（坡）道、客房、卫生间等设施建设、改造的项目。无障
碍设施专项改造资金不低于20万元。

10.市级旅游集散换乘中心建设。补助对象为由杭州市政府或市文广旅游局确定的承担杭州市本级旅游集
散、换乘企业（单位）。旅游集散换乘需达到以下要求：全年换乘不少于110天、换乘车辆不少于10万辆
，接待换乘游客20万人以上。

11.公共自行车文旅咨询点。补助对象为杭州市公共自行车交通服务发展有限公司。文旅咨询点的运营管
理需符合《旅游信息咨询服务网点设置与服务规范（DB3301T 0198—2022）》要求。

12.旅游公共服务新建与提升和“平急两用”旅游居住设施建设。旅游公共服务新建与提升和“平急两用
”旅游居住设施建设按因素分配法给予补助。旅游公共服务新建与提升包括公共文化服务、旅游驿站（
旅游厕所）、文旅咨询服务、重点旅游行业数据采集等内容。各区、县（市）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根据
《实施细则》和《杭州市级“平急两用”旅游居住设施建设财政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提交相关材料，市
文广旅游局相关业务部门审核材料并按照评分细则评分。初评结果反馈至各区、县（市）文化和旅游主
管部门，对结果有异议的区、县（市）可反馈并提交补充材料。市文广旅游局复核评分结果拟定资金分
配方案，经过市文广旅游局党组审定后下达分配资金。

补助对象

项目申报单位（因素分配法补助除外）为在杭州市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机关事业单位、
企业和社会团体，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良好的财务记录。申报单位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申报：
两年内（自本通知印发之日前2年至项目补助公示截止日之前）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
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处罚等重大违法记录的；被列入严重失信名单的。

申报日期、方式和材料

1.申报日期：原则上应在2024年3月30日前提交申报。

2.申报材料：详见附件《2024年度市文旅专项资金申报指南》。

审核流程和资金拨付

1.审核流程。各区、县(市)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组织属地企业开展申报。其中，重大旅游项目、“微改造
、精提升”项目、文旅融合新业态新产品项目、智能交互沉浸式旅游体验项目、夜间休闲消费产品和活
动项目、宾馆饭店无障碍设施改造项目由属地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在杭州市亲清在线平台对申报项目进
行初审，查验纸质申报材料，审核申报项目资料的完整性、项目实施的真实性、可行性、合规性及项目
绩效情况。旅行社招徕接待境外来杭过夜游客、入境旅游包机、旅游企业参加境外促销、市级旅游集散
换乘中心建设、公共自行车文旅咨询点项目由市文广旅游局受理和审核。根据《实施细则》规定，申报
项目还需经过复核、审计、评审、项目公示、党组审定等流程。



2.资金拨付。资金拨付文件下达后，市财政直接支付项目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亲清在线”付款账户兑
付补助资金。市财政转移支付到区、县（市）财政补助项目，由各区、县（市）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对
接属地财政，将补助资金打入本单位“亲清在线”付款账户，由本单位财务人员在“亲清在线”平台审
核确认资金并完成兑付。因素法补助项目不在“亲清在线”平台兑付，由市财政转移支付至区、县（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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